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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县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主要数据公报[1]

三江侗族自治县统计局

三江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0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人口普查条例》

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国

发〔2019〕24 号）要求，我国进行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2]
。

一年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自治

区人民政府和柳州市人民政府以及三江县人民政府的统一

领导下，全县各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共同努力，广大普查

对象的积极配合，目前已圆满完成普查现场登记和普查主要

数据的汇总工作。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我县人口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常住人口及人口分布

全县常住人口[3]为 321538 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的 297244 人相比，十年共增加 24294 人，增长

8.17%，年平均增长率为 0.79%。

全县共有 15 个乡（镇），各乡（镇）人口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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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乡（镇）常住人口

单位：人、%

地区
人口数 比重[4]

2020 年 2020 年 2010 年

全 县 321538 100 100

古宜镇 87997 27.37 17.28

斗江镇 15673 4.87 5.65

丹洲镇 11587 3.6 4.89

八江镇 20321 6.32 8.41

林溪镇 19342 6.01 6.68

独峒镇 32918 10.23 12.08

同乐苗族乡 34100 10.6 11.6

梅林乡 8929 2.78 3.28

富禄苗族乡 25369 7.89 7.31

洋溪乡 14275 4.44 4.53

良口乡 24329 7.56 7.8

老堡乡 11512 3.58 4.17

高基瑶族乡 4523 1.41 2.28

和平乡 4960 1.54 1.87

程村乡 5703 1.77 2.15

二、户别人口
全县共有家庭户[5]102080 户，集体户 1809 户，家庭户

人口为 309811 人，集体户人口为 11727 人。平均每个家庭
户的人口为 3.03 人，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3.33
人减少 0.3 人。

三、民族人口
全县常住人口中，侗族人口为 181145 人，占 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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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人口为 49231 人，占 15.31%；其它少数民族人口为 91162
人，占 28.35%，其中壮族人口为 18222 人，占 5.67%。

四、性别构成
全县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166203 人，占 51.69 %；女性

人口为 155335 人，占 48.31%。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
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7，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的 105.59 相比增长 1.41。

表 2 乡（镇）人口性别构成

单位：%

地区
占常住人口比重

性别比
男 女

全 县 166203 155335 107.00

古宜镇 43783 44214 99.03

斗江镇 8246 7427 111.03

丹洲镇 6081 5506 110.44

八江镇 10850 9471 114.56

林溪镇 10025 9317 107.60

独峒镇 16950 15968 106.15

同乐苗族乡 17948 16152 111.12

梅林乡 4647 4282 108.52

富禄苗族乡 13168 12201 107.93

洋溪乡 7446 6829 109.03

良口乡 12834 11495 111.65

老堡乡 6170 5342 115.50

高基瑶族乡 2406 2117 113.65

和平乡 2660 2300 115.65

程村乡 2989 2714 110.13

五、年龄构成

全县人口中，0-14岁[6]人口为79026人，占24.57%；15-59
岁人口为 186509 人，占 58%；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56003 人，
占 17.43%，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44359 人，占 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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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
增长 0.32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的比重减少 1.93 个百分
点，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增长 1.61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
上人口的比重增长 2.84 个百分点

表 3 乡（镇）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

六、受教育程度人口

全县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口为 16874 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1376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99516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
度的人口为 133811 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
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

地区

占常住人口比重

0-14 岁 15-59 岁 60 岁及以上
其中：65 岁及以上

全 县 79026 186509 56003 44359

古宜镇 20734 56696 10567 7849

斗江镇 3058 8986 3629 2824

丹洲镇 2092 6789 2706 2009

八江镇 4164 11419 4738 3868

林溪镇 4090 10635 4617 3820

独峒镇 8753 17987 6178 5187

同乐苗族乡 9428 18924 5748 4394

梅林乡 2574 4743 1612 1376

富禄苗族乡 9031 12883 3455 2876

洋溪乡 4062 7648 2565 2189

良口乡 6065 14085 4179 3353

老堡乡 2186 7020 2306 1745

高基瑶族乡 748 2572 1203 954

和平乡 843 2815 1302 978

程村乡 1198 3307 1198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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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相比，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2789 人
增长为 5240 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6093 人增长为 6639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25269 人增长为 30906 人；拥有
小学文化程度的由 44590 人减少为 41556 人。

表 4 乡（镇）每 10 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单位：人/10 万人

地区
大学

（大专及以上）

高中

（含中专）
初中 小学

全 县 5240 6639 30906 41556

古宜镇 11723 13409 36438 26738

斗江镇 3350 5525 39931 38281

丹洲镇 2042 5892 39925 39100

八江镇 2970 5320 34815 42795

林溪镇 3726 4921 32984 45816

独峒镇 3615 3912 27112 47891

同乐苗族乡 2691 3288 22374 53562

梅林乡 2522 3756 27756 43300

富禄苗族乡 2120 2376 20212 51140

洋溪乡 2300 2521 21107 57486

良口乡 2342 4025 25121 50879

老堡乡 2475 4308 30200 43508

高基瑶族乡 3460 4220 34640 39680

和平乡 2600 5620 44000 36260

程村乡 2100 5283 39933 37117

七、平均受教育年限
[7]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县人口中，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7.06 年增加至 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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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乡镇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地区 2020 年

全 县 7.80

古宜镇 9.72

斗江镇 8.00

丹洲镇 7.95

八江镇 7.33

林溪镇 7.43

独峒镇 7.05

同乐苗族乡 6.68

梅林乡 6.60

富禄苗族乡 6.23

洋溪乡 6.58

良口乡 6.59

老堡乡 7.04

高基瑶族乡 7.79

和平乡 8.05

程村乡 7.96

八、文盲人口
全县人口中，文盲人口（15 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

20684 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
少 5748 人，文盲率[8]由 8.89%减少为 6.43%，减少 2.46 个百
分点。

九、城乡
[9]
人口

全县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1236 人，占 28.37%；
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230302 人，占 71.62%。与 2010 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47135 人，乡村人口减
少 22841 人，城镇人口比重增长 13.5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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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普查对象是普查标准时点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

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3]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

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

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4]指本乡（镇）的常住人口占全县常住人口的比重。

[5]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

[6]0-15 岁人口为 84135 人，16-59 岁人口为 181400 人。

[7]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

的，具体的折算标准是：小学=6 年，初中=9 年，高中=12 年，大专及以上=16

年。

[8]文盲率是指 15 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例。

[9]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


